附件2：
青铜峡市2025年粮食高质高效项目（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绩效考核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和自治区财政厅有关加强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的要求，做好2025年自治区粮食高质高效项目（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总结验收和绩效考核工作，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按照加强绩效管理和建立公共财政体系总体要求，量化项目管理和绩效目标，健全考核机制，完善制度措施，全面推进项目预算绩效考核工作。

二、考核原则

按照科学规范、公开透明、客观公正、严格公平的原则，严格考核制度、考核内容、考核标准，并自觉接受监督，确保考核工作公正、公平。根据考核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持续提升项目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率。

三、考核对象

青铜峡市农业技术和农机化推广服务中心。

四、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一）项目管理（10分）。从实施方案制定、项目档案管理、宣传培训等四个方面考核项目组织管理情况；从资金支付进度、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及使用环节考核资金管理情况。

（二）项目绩效（90分）。从项目建设的数量、质量及资金使用的实效考核项目建设内容落实情况；从项目实施取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考核项目建设成效；从群众满意度考核项目设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五、考核程序

过程监管：项目任务下达后，项目单位按照资金计划和任务清单，研究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和绩效考核方案，报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备案。

县级自评：项目完成之后，县级组织开展自查自验自评，形成自验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提交项目组织实施单位自治区农技推广总站汇总备案。

区级评价：在收到县级自验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后，项目组织实施单位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组织技术人员开展项目总体绩效评价，形成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报送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植业与种业管理处和规划财务处备案。

六、考核结果应用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视情况对项目验收结果进行公示。管理到位、绩效目标成效显著的县区，下年度优先和重点安排项目支持。

